
汕头大学财务处流程要求—出纳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STU-FD-WI-CO-001   A/1 

 - 1 - 

  出纳业务管理流程要求 

 

目的： 

合法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的办理现金、银行收付及外汇结算业务，严格执行《会计法》、

国家法律、法规以及校内财务制度、管理办法,以确保学校的各项经济活动顺利进行。 

职责： 

分别设置了现金出纳员岗位和银行出纳员岗位（见管理手册附件五：岗位职责、权限）。 

适用范围： 

财务处各科室 

过程描述： 

输入/

要求 
过程 行动描述 绩效指标 输出 

责任人

/单位 

接收已

经复核

完毕的

合法凭

证 

现金收付 根据凭证显示的收付金额进行操作 在一个工作日内

完成该项工作 

库存现金的增减 现金出纳

员 

现金转帐 核实确定经办人填写的指定收款人

账户信息内容是否完整、正确, 录入

凭证上显示的应付金额 

在一个工作日内

完成该项工作 

将报销金汇入到

各个收款人的账

户 

现金出纳

员 

制作现金转帐

电子文档 

制作符合银行规格的电子文档,附上

明细清单和代发登记表 

在一工作日内完

成该项工作 

交付银行受理 现金出纳

原 

支票 明确转帐支票和现金支票可以开具

的内容范围.按照会计显示金额,以

及发票或者指定的名称开具 

在一工作日内完

成该项工作 

交付经办人/银行

受理 

现金出纳

员 

汇款 按照凭证显示金额,以及发票或者指

定的名称/账户/开户行信息开具 

在一工作日内完

成该项工作 

交付银行受理 现金出纳

员 

收到银

行的到

账回单 

 

通知/开具相应

的票据给付款

方 

通知各相关部门认领/办理入账手

续,如若属于不明来款,在办公自动

化上发布“来款认领”通告 

在五个工作日内

完成该项工作 

入账 银行出纳

员 

收到到帐回单

通知相关部门

办理入账手续 

外汇收入的,需申报收入后,根据时

间需要,在判断出此笔业务是否需要

结汇,如需结汇,则办理结汇手续后

再入账;假若无需结汇,则可直接入

账 

在四个工作日内

完成该项工作 

入账 银行出纳

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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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：出纳岗位流程示意图 

 

接收已复核的会计凭证 

确定经办人提供的指定收

款人账户信息内容是否完

整、正确 

 

制作“代发清单”电子及

纸质文档 

 

交付银行办理 

 

 现金出纳 

按会计凭证的应付金额录

入电子文档 

额 

每日结束前进行现金转账

结账 

 

每日结束前，结清当日

现金,做到账款相符 

现金支付 

按会计凭证金额收、付

现金 

 

   现金转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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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空白票据申购详

见“银行票据申购作

业指导” 

复核确认经办人员

提供的账户信息 

 

银行出纳 

 

会计入账 

 

已
确
认
的 

在办公自动化上公布

“来款认领”通告 

 

未
确
认
的 

 

接收开户银行已入单位

账户票据 

接收已复核的会计凭证 

 

准确/完整的开具支票、电

汇等凭证，网银支付 

 

开户银行完成转账、汇款；

网银票据贴入凭证，完成

网银支付手续 

 

盖齐印签交开户银行，

打印网银支付结算单据 

 

查找款项性质和用途 

 


